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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戸用電設備桧験耕法

第一條　　本耕法依電業法（以下簡穏本法）第三十二俣第五項規定訂定之o

第二條　　輸配電業或再生鮭漁発電業封用戸用電設備新増設桧験及定期検験・

應依本耕法蹄理o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得委託依法登記執業之専業技師或用電

設備桧験維護業蹄理前項桧験。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應就委託封

象之資格條件、委託事項範囲、利益遭遇原則、公平性原則、終止典其

他必要事項訂定規範・及建立用戸申訴管道・並送中央主管機関備盃。

輸配電業廃線筆耕理再生能源発電業併網型五供及鴇供予用戸用電

設備之新増設桧瞼及定期桧験o

第三條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封用戸新増設之用電設備及現有設備縫

吏應進行新増設検験・鮭検験合格時・方得接雷。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封前項用戸用電設備工程應輝理設計資

料審査、竣工報告審査及現場桧験接電o

第四條　　用戸用電設備工程設計資料如右下列情形之一・慶事先精用戸用電

設備工程設計資料送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審査通過後方可施工：
一、契約容量一百鬼以上之電力及縮合用雷。

二、六層以上新建築物之新設用竜。

三、全馬、商場、大槙等新設用電典故備容量合計在一百鬼以上・應

以高屋供電・而鮭用戸要求改以低屋供電或分別設戸袋表音。

四、設置配電場所者〇

五、用戸要求審査設計資料者。

六、其他法令男定有用戸用電設備工程之電機技師或相関専業技師設

計監造之範囲者o

前項送審設計資料應包括設計固、設計計算資料、設計監造委託書

及登誇資料。

第五條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應依用戸用電設備装置規則・揮理用戸

用電設備工程設計資料審査。

輪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應就用戸用電設備責任分界鶏界面之電

力品質及系統安全進行重親審査・其審査項目如下：



一、計買電表装置位置。

二、自備緊急電源興電源問之連絡開聞装置〇

三、保護設備設置及保護協調検討計算。

四、電力譜波及電屋閃擦検討。

五、自備発電機組興電力系統併聯者・其保護協調及調度需求是否

符合相関併聯接待之規定。

第六條　　低屋供電車濁設戸者・用戸用電設備工程設計資料審査得配合竣工

報告審査時一併蹄理o

前項送春用戸用電設備工程設計資料得以包含用電位登園、単線系

統固、用電設備配置国等簡易固両替代・並証明用戸名種、用電地址・

且見附設計計算資料o

第七條　　用戸用電設備工程設計資料審査期限規定如下o但補件日数不計入

審査期限内。
一、低雇用戸：三伯工作目。

二、高屋用戸及設置配電場所之低屋用戸：十個工作日。

三、特高雇用戸：二十個工作目o

用戸用電設備工程設計資料審査後返運用戸・審査結果如雷用戸更

正，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應真髄敏明吏正之要旨及其説明・以書

面通知用戸〇

第八供　　用戸用電設偽装設完竣・負責工程施工之電器承果菜或監造之電機

技師應使用戸用電設備装置規則有閑規定先自行検査確認・並於相関竣

工報告資料条章後・精竣工報告資料送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審査o

前項竣工報告審査資料應包括竣工報告単、竣工試験報告、完璧竣

工固面、登軽人員之会合禽員誼明革及其他相聞資料。但低雇用戸見附

竣工試験報告o

輪配電業或再生給源発電業應訂定竣工報告草格式・並送中央主管

機関備査。

第九條　　特高雇用戸自傍題電所應於預定加入輸配電系統前二十個工作目提

報竣工報告審査。

第十條　　竣工報告鮭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審査合格・始得蹄理現場検

験接電。



現場検験接電應核封竣工報告審査資料、供電介面設備及保護協調

設定・縫現場桧験合格始得接雷。右下列情形之一考不得接電，但不影

響用電安全・合格部分得先行接電。
一、現場装畳興規定不符。

二、現場装置興竣工報告審査資料不符〇

三、用電用途不符o

前項縫現場検験不合格末子接電者・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應

書面通知用戸限期改善・其通知改善内容應敏明法源伐採。

用戸在前項指定期間未完成改善者・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得

停止供電或拒絶接電〇

第十一條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封用戸巳装置之用電設備・除依其他

法規應設置之用電設備外，應貴施定期検験。

第十二條　　低雇用戸用電設備應定期桧験項目如下：
一、測定絶縁電阻o

二、検視接地装置o

前項測定絶縁電阻以在接戸開聞箱量測為原則o

如測量絶縁電阻有困難者・得僅測定洩漏電流。輸配電業或再生

鮭漁発電業應訂定末能測量絶縁電阻・改測量洩漏電流之標準作業程

序・並送中央主管機関備査〇

第十三條　　低雇用戸用電設備定期桧験測量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絶縁電阻：依用戸用電設備装置規則相聞規定蹄理〇

二、接地装置：依用戸用電設備装置規則相関規定蹄理〇

三、洩漏電流：一電安培以下。

第十四條　　高屋以上用戸用電設備應定期検験項目如下：
一、責任分界難度保護協調設定之査封〇

二、責任分界鶏至縫屋器二次側主配電盤主要用電設備之査封〇

三、前教主要用電設備之接地電阻重鶏検測。

貴施前項検験時・鹿討用戸童等変電設備防範鳥獣愚書等外物荏

飼措施。

第十五條　　高屋以上用戸用電設備竣工試験及定期検瞼試験基準依国家標準

（CNS）或国際電工技術委員禽（IEC）標準等有閑竣工試験及維護試



験標準蹄理；必要時，得参照設備之原製造鹿家接待資料或用電設備

検験維護工程工業同業公命之用電設備検験標準o

第十六條　　用戸用電設傍白新設現場検験接電起五年内應至少検験一女；超

過五年者・毎三年應至少検験一次。

中央主管機関必要時，得指定特定用戸之検験週期〇

第十七條　　用戸用電設備定期検験岩国停電困難或其他国素無法於定期検験

週期内完成者・得延後一個月内蹄理完成。

第十八條　　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應於預定定期桧験目期首一個月以書

面通知用戸o書面通知應包括検験日朝興時間、検瞼目的及聯絡電話o

検験人員於進行桧敬神閲業務時，應主動出示身分謹明文件o

定期検瞼結果符合規定者・應療給定期検験合格誇明。

第十九條　　定期検験若発現用戸用電設併有未達検験基準武具他不良情形需

改修者・輸配電業或再生鮭漁発電業應填繁用電装畳改修通知単通知

用戸限期二個月内改善・並婿副本抄送互轄市或孫（市）主管機関備

査。

第二十條　　用戸拒絶定期検験・或定期検験結果右足以影響公共安全或供電

品質，除方正即危険・廃立即改善或停止供電外・縫通知改善途期一

個月末改善至符合規定者・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発電業得封該用戸部

分或全部停止供電・必要時得依本法規定尋求互轄市或孫（市）主管

機関協助o

第二十一條　　用戸新増設検瞼接電資料應建立楢案存査・該楢葉得以掃描電

子楢存楢・並保存至用戸終止用電為止o

用戸定期検験資料應建立楢案存査・並保存至新資料取代為止o

第二十二條　　本耕法自発布目施行o


